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地环额罚〔2026〕1号

当事人名称/姓名：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
法定代表人：张大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21MA7A4LJB9U
地址：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108号
我局于2026年1月27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我局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且未备案，属于“未按规定制定、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证据1：2026年1月27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2026年1月27日 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 张大峰）、调查询问笔录一份（2026年1月27日 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 张大峰），用于证实该企业存在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且未办理备案手续的违法行为的事实；
证据2：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王祖明、余有文于2026年1月27日制作的现场勘察平面图，用于证实环境违法行为的真实性；
证据3：2026年1月27日由张大峰提供的张大峰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实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张大峰）具有法律效力；
证据4：2026年1月27日由张大峰提供的违法主体营业执照，用于证实违法行为主体的身份；
证据5：现场照片证据、现场调查影像资料，用于证实企业正常经营生产，证实违法行为的真实性；
证据6：2026年1月27日由张大峰提供的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塔地环审〔2024〕19号关于《额敏县农合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滴灌带厂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中的要求，用于证实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未备案的事实；
证据7：2026年2月6日由张大峰提供的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申请表，用于证实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未备案的事实；
证据8：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用于证实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的企业规模；
证据9：2026年2月6日由张大峰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用于证实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属于微型企业。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4月20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塔地环额罚告〔2026〕1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听证权）。你单位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听证也未提出陈述申辩。
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的”的规定，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规范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处罚案件办理系统“裁量计算器”中针对违法行为输入以下裁量因子：个性裁量基准：行业分类：制造业、采矿业。行为情形：未备案。修正裁量基准：改正态度：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补救措施：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消除环境影响。经济承受度(企业类型）：微型企业。地区差异：四类地区裁量标准。裁量认定：情节特别严重，罚款，处罚款人民币20500元整（贰万零伍佰元整），责令限期改正。
[bookmark: _GoBack]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以下行政处罚：针对你单位未按规定制定、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违法行为，处罚款人民币20500元整（贰万零伍佰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收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塔城市文化路支行
户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财政局国库科
账号：190201040000634
缴纳罚款时请在备注栏写：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额敏县分局罚没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塔城地区行政公署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印章）
                                      年  月  日
